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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民政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卫生计生委  

关于印发〈重大突发事件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规

程〉的通知》的通知 

吉民发〔2017〕29 号 

各市（州）民政局、长白山管委会社会管理办公室，各县（市、区）民政局： 

  现将《民政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重大突发事件遇

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规程〉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民政厅 

                                             

 2017 年 3 月 31 日 

重大突发事件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重大突发事件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及相关善后事宜，保障公

共卫生安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殡葬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的重大突发事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规定的特别重大、重大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

事件。 

  第三条 重大突发事件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应当遵循统一领导、分级负

责、相互协同、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 

  第四条 处置遇难人员遗体应当依法规范、以人为本、审慎稳妥，维护逝

者尊严，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 



  第五条 重大突发事件遇难人员遗体处置相关信息，应当在人民政府统一

组织领导下发布，做到及时、准确、完整，坚持以正面舆论引导公众、稳定人

心，推动善后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二章 遗体处置应急准备 

  第六条 事发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重大突发事件性质、特点

以及遇难人员情况，成立遗体处置协调机构，或者由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负责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及相关善后事宜。必要时，上级民政部门及其他

有关部门给予工作指导和协调支持。 

  第七条 遗体处置协调机构或者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当结合实际，听取有关

专家意见，研究制定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方案，明确职责分工，对遗体处置

及相关善后事宜作出部署安排。 

  第八条 事发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根据遇难人员殡仪服务需求情

况，全面摸清本地区第一时间可调用的殡仪服务力量、设施、设备、物资等资
源状况，必要时可请求上级民政部门协调其他地区给予支援。 

  第九条 遇难人员遗体处置一般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由事发地殡仪服务

机构承担。遇难人员多、事发地殡仪服务机构无法独立承担遗体处置任务时，
民政部门可协调一个或数个邻近的殡仪服务机构予以分担。 

  在异地转移救治过程中死亡的遇难人员，由救治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指定当地的殡仪服务机构负责遗体处置工作。 

  第十条 在我国领土领海以外、公海等区域发现遇难人员遗体，需要由船

舶或者飞行器将遗体运回我国境内的，应当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将遗体移交
船舶靠泊地或者飞行器降落地县级人民政府，由当地民政、公安、卫生计生等

部门共同完成遗体处置及相关善后工作。 

  第十一条 殡仪服务机构应当制定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应急预案，预先做好
运尸车、冷藏棺、冷冻柜、火化机等殡葬专用设备的检修或调试工作，准备足

量的遗体处置物资设备，并对相关管理服务人员进行应急培训。 

  第十二条 对于患传染病死亡的遇难人员遗体，殡仪服务机构应当设立临

时的殡仪服务专用通道，与非患传染病死亡的遗体隔离处置，为相关管理服务

人员配备防护设备并进行安全培训。 

  第十三条 事发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指导做好与遇难人员遗体处置相

关的卫生防疫工作，加强传染病疫情防控，消除相关公共卫生风险。 

  第十四条 卫生计生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派出医护人员和急救车辆进驻
殡仪服务机构，满足遇难人员家属和相关工作人员应急医疗需求。 

第三章 遗体接运与保存 



  第十五条 遇难人员遗体被发现后，由公安机关按照有关程序对遗体进行

统一登记编号、尸检拍照、提取相关检材以及做好与身份识别相关的遗物登记

工作，并将遗体移交指定的殡仪服务机构。 

  第十六条 殡仪服务机构接运遇难人员遗体需要办理遗体交接手续。接运

人员应当对遗体编号、随身标识、遗体状况等，与移交方进行核对，如实填写
登记信息，并由交接双方签字确认。 

  第十七条 对具有亲属关系的多个遇难人员遗体需要转运至同一殡仪服务

机构治丧的，应当经事发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同意后，按照本规程第十六
条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因涉及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等原因，遇难人员遗体不能就地、就

近处理的，应当经事发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同意后，由殡仪服务机构负责

办理遗体运输事宜。 

  第十九条 对于运输遇难人员遗体的车辆，公安交管部门应当优先给予通
行便利。 

  第二十条 遇难人员遗体运至殡仪服务机构后，由殡仪服务人员按照操作

规程对遗体进行消毒和初步整理。 

  第二十一条 殡仪服务机构应当按照遗体处置协调机构或者民政等有关部

门确定的遗体处置方案处理遗体，如需保存的，应当科学选择防腐保存的方

法。对严重变形或受损的遗体，应当充分发挥专家队伍和专业人员的作用，采

用先进的技术和个性化的措施，妥善解决遗体保存问题。 

  第二十二条 殡仪服务机构对遇难人员遗体进行防腐处理后，应当及时对
防腐设施、设备以及防腐过程中产生的废水进行消毒处理。 

第四章 遗体身份确认与告别 

  第二十三条 遗体身份确认应当按照遗体处置协调机构或者民政等有关部

门的统一安排进行。有条件的，先进行照片辨认，再进行遗体确认；直接进行

遗体身份确认的，应当采取单具遗体依次辨认的方式。 

  第二十四条 殡仪服务机构可依托自身力量或者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等社

会力量，及时为遇难人员家属提供心理疏导、哀伤抚慰及相关援助。 

  第二十五条 对于经家属确认的遇难人员遗体，由遗体处置协调机构或者

民政等有关部门对家属进行积极引导并与其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殡

仪服务方案和工作流程。 

  第二十六条 殡仪服务机构为遇难人员提供遗体告别服务，应当在礼厅布

置、丧葬用品及相关设施设备使用方面统一标准，并适度兼顾逝者丧葬习俗和

家属合理需求。 



  第二十七条 提供告别服务前，可以对遇难人员遗体进行必要的整容或整

形，并将遗体入殓。对严重变形或受损的遗体，应当采用技术手段谨慎处理。 

  第二十八条 告别礼厅的布置应当整洁肃穆、规范得体，体现对遇难人员

的哀悼和对逝去生命的尊重。 

  第二十九条 告别服务应当在殡仪服务人员引导下，按照服务方案和操作

规程有序进行。 

第五章 遗体火化与安葬 

  第三十条 对能够确认身份的遇难人员，殡仪服务机构应当凭死亡证明和

家属同意火化确认书火化遗体。死亡证明由负责尸检的公安机关或者负责救治
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 

  第三十一条 遇难人员遗体火化前，火化工作人员应当对遗体编号、逝者

姓名、性别、年龄等情况，逐一进行核对，确认无误后，方能火化。 

  第三十二条 火化工作人员应当提前对火化设备进行清理检查、模拟操

作，确保运转正常。如火化设备需长时间连续运转的，应当安排相关专业技术

人员到场提供技术保障。 

  第三十三条 火化结束后，殡仪服务机构应当与遇难人员家属办理骨灰移

交手续，核对家属身份信息，进行移交签字确认，并出具火化证明。对无人领
取的骨灰，由殡仪服务机构统一编号，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对事发地属于土葬改革区且不具备火化条件的，可以对遇难

人员遗体进行土葬处理。土葬时，应当整齐排放遗体，确保安葬位置、遗体、
编号一一对应。对遇难人员家属提出火化遗体要求的，可安排附近具备火化条

件的殡仪服务机构提供火化服务。 

  第三十五条 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结束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指导
殡仪服务机构做好设施设备清理消毒、殡仪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后续工作。 

  第三十六条 承担应急任务的殡仪服务和安葬服务机构应当建立遇难人员

遗体处置档案，做好遗体接运、存放、告别、火化或土葬、骨灰移交等相关信

息记录与保存工作，并确保信息安全。 

第六章 遗物认领与处理 

  第三十七条 遇难人员遗物认领工作由遗体处置协调机构或者民政等有关

部门统筹安排，制定遗物整理清点、登记造册、组织认领、移交以及无人认领

遗物处理等相关程序和办法，并组织实施。 



  第三十八条 认领人应当凭有效身份证件认领遗物，填写遗物认领登记

表，注明与遇难人员的关系、认领时间、地点、见证人以及遗物件数、种类和

特征等，并拍照留存，必要时可通过司法公证认领。 

  第三十九条 对于无身份标识且与遗属描述基本特征不相吻合的遗物，应

当按照遗体处置协调机构或者民政等有关部门研究确定的分类处理办法处理。 

第七章 其他规定 

  第四十条 遇难人员经确认是港澳台居民、华侨或者外国人的，遗体处置
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一条 国家对处置因传染病疫情和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疫病而死亡的
遇难人员遗体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的较大和一般突发

事件涉及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的，可以参照本规程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